
彰化縣永靖鄉 114 年『鄉長盃』羽球錦標賽規程 
  
一、宗    旨：提倡正當活動，養成良好運動風氣，發展全民體育，提高本鄉 
              羽球水準。  
二、依    據：永靖鄉體育會 114 年推展全民運動計劃決議辦理。  
三、指導單位：彰化縣政府 永靖鄉民代表會   
四、主辦單位：永靖鄉公所  
五、承辦單位：永靖鄉體育會、永靖國中    
六、協辦單位：弘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好神體育用品公司、優乃克公司、建 
              成體育用品店  
七、比賽組別：  
個人賽(視報名人數錄取)  
組      別 比賽方式 參加資格 備        註 
55 歲組以上

雙打 
雙打 

1.男女不拘皆可報名。 1、一般休閒組雙

打，國中(含)以上

體育班不得報

名。 
2、學生組不可重

複報名。 
3、各組比賽女生

可跨組報名男生

組。 
6.每組限報 24
組，額滿為止。 

一般休閒組

雙打 
雙打 

1.男女不拘皆可報名。 
2.不限年齡。 

國小組男雙 雙打 
1.國小組報名依 114 年 9 月入學

為標準。 

國小組女雙 雙打 
1.國小組報名依 114 年 9 月入學

為標準。 

國中組男單 單打 
1.國中組報名依 114 年 9 月入學

為標準。 
2.限就讀永靖鄉內國中。 

國中組女單 單打 
1.國中組報名依 114 年 9 月入學

為標準。 
2.限就讀永靖鄉內國中。 

八、比賽日期：114 年 11 月 29 日。  
  (一)國中組 114 年 11 月 29 日前由永靖國中自辦完成比賽。 
  (二)各組依排定時間出賽。 
九、比賽地點：永靖國中羽球館。  
十、比賽制度：視參加隊數之多寡，由競賽組編排，於抽籤時公佈。 
十一、報名日期： 
      即日起至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7 時止，視報名情況延長報名。 
十二、報名步驟： 
   (一)報名網址：https://sport.mkez.tw/game/，報名完成後請將紙本報名表繳交至 

建成體育用品店（永靖鄉瑚璉路 18 號，連絡電話 0915050848）或永靖鄉 
公所服務台，聯絡電話 04-8291191(永靖鄉瑚璉路 230 號)。 

   (二)國小組縣內國小皆可報名參加。 



   (三)國中組請至永靖國中體育組報名。  
十三、抽籤：114 年 11 月 7 日(星期三)上午 10 時於建成體育用品店電腦抽籤，

不得 
            異議。 
十四、技術、裁判會議：（不另行文通知） 
   (一)技術會議：114 年 11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 時於永靖國中體育組召

開，  
      技術會議當天未出席者，舉凡大會決議事項，不得異議。 
   (二)裁判會議：114 年 11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7 時 30 分於永靖國中體育組

召開。 
十五、比賽規則：  
   (一)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頒定最新羽球規則。 
   (二)比賽用球：採用羽協認證合格比賽用球。 
   (三)報名如未達三隊以上，不予舉辦比賽。 
   (四)團體賽各點不得輪空，比賽開始前需列隊並核對身份，缺點（缺人）時即 
      視為棄權論，開始比賽後不得再提球員資格問題（如出賽人員與列隊人員 
      不符時方得再行提出）。 
   (五)團體賽各點及個人賽各組均採單局搶 21 分制，20 分平手時不加分（落地 
      得分）。 
十六、獎勵：各組錄取前四名（第三、四名並列），頒發獎狀、獎牌及獎品。 
十七、附則： 
  (一)比賽賽程查詢，請自行於 114 年 11 月 22 日後至報名網站或永靖鄉公所網  
     站查詢。 
  (二)比賽時請攜帶證明文件，學生組以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；社會組證明文件( 
     身份證、駕照、服務證明、學生證均可），如於二十分鐘內未能提出證明文 
     件，該點以喪失資格論。 
  (三)凡參加比賽隊伍，有冒名頂替或其他不當行為，經查屬實後，除取消該隊 
     資格外，報請相關單位議處(但已賽賽程不再補賽)。  
十八、各國中小學參賽人員，請由帶隊教練、老師或家長陪同出賽。 
十九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大會隨時修正之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
彰化縣永靖鄉 114 年『鄉長盃』羽球錦標賽報名表  

隊（校）名   參賽組別 

□休閒組雙打 

□國小組男雙 

□國小組女雙 

□國中男生組單打 

□國中女生組單打 

領隊    教練    管理    

聯絡人   聯絡電話   

隊員  姓   名  隊員 姓   名 

隊員 1    隊員 2  

 


